
2020年扶持残疾人 

社区就业专项资金信息公开 

 

一、政策依据： 

为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快速发展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意见》（烟发［2002］16 号）

要求，制定《关于扶持残疾人社区就业工作实施意见》。 

1、安置原则：定量购买、择难安置。 

2、购买范围：凡能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公益性岗位都可

通过购买岗位的方式安排残疾人就业。公益性岗位是指面向

社区居民生活服务，机关、事业单位后勤保障和社区公共管

理服务的就业岗位如清洁、绿化、社区保安、公共设施维护

等就业岗位。 

3、补贴办法：对社区就业的残疾人，根据当地最低工

资标准，给予岗位补贴并按社会最低缴费标准给予社会保险

补贴。费用由市、区两级及用人单位按 3：3：4 比例负担。 

申领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由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

构申请，报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和市财政部门批准。市和

区所负担的资金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中支付。 

4、安置条件：安排在社区就业的残疾人必须是持有中

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，本市城镇户口，年龄在 18—45 周

岁之间，具有劳动能力的无业残疾人。就业特别困难和家庭

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优先安置。 

二、预算资金 



根据市残联、市财政局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扶

持残疾人社区就业的实施意见》（烟残联[2004]28号）规定，

目前芝罘区通过购买公益岗位安排了 49名残疾人就业,其中

市级需负担 30%的工资。按 2020年最低工资标准及社保缴纳

基数测算，市级负担 53.3万元。 

三、专项绩效目标 

实现全社会理解、尊重、关心帮助残疾人，为实现残疾

人社区就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，对安排就业的残疾人实现

稳定就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2020年度就业扶贫基地专项资金信息公开 

 

一、政策依据 

提高残疾人劳动技能，帮助其实现就业、创业，是残疾

人参与社会活动、改善生存状况的重要途径。为认真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提出“发展残疾人事业”的总要求，促进残疾

人就业扶贫工作健康发展，加快残疾人奔康步伐，制定《烟

台市残疾人就业扶贫工程实施方案》。 

二、市级基地标准 

企业（基地）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应不少于 8人（享

受退税政策的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从事全日制

工作的残疾人职工，扣除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 25%后，超

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不少于 8 人）。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企业

要与被安置的残疾人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，并为其缴纳社

会保险,月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。 

市级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，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、相关

档案、专用标志牌等。做到账目清晰，劳动合同、帮扶协议、

残疾人就业、从业花名册等资料齐全。 

三、预算资金 

2020年度，市级扶持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 5处，每处市

级扶持 6 万元。 

四、专项绩效目标 

实现全社会理解、尊重、关心帮助残疾人，为实现残疾

人社区就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，对安排就业的残疾人实现



稳定就业。 

附件： 

2020 年度市级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资金分配及绩效目

标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： 

2020年度市级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资金分配及绩效目标表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县市区 扶持资金 基    地    名    称 备  注 

牟平区 12 
烟台海德包装工业有限公司残疾人就业基地（牟平区）  

烟台百思特炉管厂残疾人就业基地（牟平区）  

海阳市 6 海阳市旭茂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残疾人就业基地  

龙口市 12 
山东半岛线缆有限公司残疾人就业基地（龙口市）  

龙口市兴隆百业工贸有限公司残疾人就业基地 

 

 

合  计 30   

 

 
 


